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8號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孟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36

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第20831號），因被

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

下：

　　主　文

蔡孟玲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如附表

編號2、3所示部分，應執行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事項應予補

充、更正外，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

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㈠附件一起訴書證據部分補充「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2幀」。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蔡孟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

民國114年8月18日調解筆錄、被告與告訴人寶雅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簽訂之114年4月7日和解書各1件、

告訴代理人王韻婷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竊盜手段不勞而

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亦危及社會治安，兼衡其並無

前科，素行尚可、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

之價值、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且與告訴人

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調解成立、與告訴人寶雅公司達

成和解，並均已履行賠償（告訴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好市多中和店〕則經本院通知未到庭調解或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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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陳述之身心狀

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待業

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

知拘役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如

附表編號2、3所犯2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

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

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

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與其中2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

行賠償完畢，獲2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甚有悔意，並

積極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

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

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竊得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商品，固屬被告本件竊盜犯行

之犯罪所得，惟業已發還告訴人好市多中和店，有贓物認領

保管單1件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

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查被告竊得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商品，均屬被告之

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前揭2告訴人，本院認已達到沒

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

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

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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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附件一：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件一起訴書犯

罪事實欄一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

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2 附件二追加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

㈠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3 附件二追加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

㈡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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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19時2

5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好市多股份有限公

司中和店（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店內，徒手竊取置於商品架

上之DKNY女睡衣套組、32D.女長袖兩入各1組、象印保溫杯4

80ML、WOKY保溫杯780ML各2組、PUMA女運動鞋1雙（價值新

臺幣【下同】6893元，下稱商品A，嗣已發還）後，放入隨

身攜帶之手提袋，攜至結帳櫃檯，僅將購物車內之核桃黑芝

麻糊1箱、LEVI'S女連帽外套1件（價值2398元，下稱商品

B）放置櫃台結帳，手提袋則自購物車單獨取出背在身上而

未結帳即通過結帳櫃檯。嗣蔡孟玲欲從大門離開時，遭安檢

人員攔下，並報警處理，乃悉上情。

二、案經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

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　　　　　　 

客觀上確實有將商品A放置

於隨身手提袋而未結帳，僅

就商品B結帳後欲離去之事

實。

㈡

�　
告訴代理人即好市多中和

店主任莊承展於警詢中之

被告在好市多中和店，將商

品A放進隨身手提袋，經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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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上開商品

A，業已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

聲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

　　　　　　　　　　　　　　　　　　　　　　　 第20831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指述　　　　　  場巡視同仁發現，被告結帳

時僅就商品B結帳，在離開

大門時遭安檢人員攔下後，

坦承商品A未結帳之事實。

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

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

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

1份、好市多中和店結帳

單、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

2片暨截圖照片

被告至結帳櫃台結帳時，裝

有商品A之手提袋與商品B均

放置在購物推車上，結帳時

被告僅將商品B放置在結帳

櫃檯，而逕將手提袋自購物

推車取出背在身上，待結帳

完畢，再將手提袋、商品B

放回購物推車，途中將至大

門前時，又將手提袋背在身

上，購物推車僅留有商品

B，以迴避大門安檢人員，

顯非忘記結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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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本署已起訴之114年

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4年1月11日16時48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

段0號、11號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是美板慶店店

內，徒手店長羅珮甄管理、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

1所示之商品，放入隨身購物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

去。

　㈡於114年1月22日14時2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

號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下

稱寶雅公司）內，徒手竊取簡信慧管理、置於商品架上之如

附表編號2所示之商品，放入手提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

門離去。

二、案經羅珮甄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寶雅公司訴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㈡ 告訴人羅珮甄於警詢中之

指述

犯罪事實一㈠之事實。

㈢ 告訴代理人簡信慧於警詢

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事實。佐證

全部犯罪事實。

㈣ 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114

年1月22日商品損失一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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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

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再附表編

號1之物品，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請

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已與寶雅公司和

解，請貴院斟酌量處適當之刑。

三、又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且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

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另案涉嫌竊盜

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提起公

訴，現已繫屬貴院之事實，有該案起訴書及被告全國刑案資

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憑，是本案與前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

一人犯數罪之關係，屬相牽連案件，為免認事用法歧異，爰

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表　　　　　　　　　　　　　

表、商品數量表、台灣大

車隊回覆乘客資料各1

份、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截

圖照片數張

編號 所竊商品 金額（新臺幣）

1 VISEE光佑恆吻唇膏13支、VISEE光佑恆吻唇露共9

支、VISEE玩霧緻尚唇膏共12支、VISEE精華豐唇

蜜共12支、1028雙睫棍睫毛膏共2支、1028飛激長

睫毛膏共4支、1028收藏家限量眼影盤共2支、102

8唇唇欲凍持色水光唇釉共10支、凱婷飾色打底唇

膏4支、凱婷怪獸級持色唇膏共41支、媚比琳煙燻

總價值4萬67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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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霧奶霜唇膏共6支、媚比琳飛天翹防水睫毛膏共

1支

2 SOFINA漾鍵 hello kitty勻亮柔焦舒爽組1個、SO

FINA漾繞hellokitty白皙柔焦清爽組1個、SOFINA

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盒-進化版2個、SOFINA漾鍵

輕妝綺肌長效粉餅-進化版OC012個、媚比琳 FIT

ME空氣絲絨蜜粉05透明1個、媚比琳FIT ME反孔特

霧空氣粉餅6g(109)3個、媚比琳FIT ME水啵啵裸

妝乳30ml(01)3個、媚比琳FIT ME空氣絲絨蜜粉10

自然2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自然

3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明亮3

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o5淚溝提亮1

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25暗沉校正2

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W10痘印消除1

個、媚比琳超持久極細雙效定妝噴霧55ml3個、媚

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C20)3個、媚比琳裸

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N3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

久水粉底35ml(W20)3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

0g(01)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3)1個、

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4)1個、凱婷無暇美

肌濾鏡氣墊10g(05)3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

01)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2)1個、Visee

柔影全飾眼彩盒(003)2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

(004)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5)1個、VISE

E濾鏡美肌粉餅(310)2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40

5)1個、VISEE幻飾修容餅5g-聚光2個、VISEE 幻

飾修容餅8.5g-陰影2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

g-001光透紫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2

柔膚裸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3勻亮綠

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柔亮粉1、VISEE

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澄亮裸1個、VISEE柔光持粧

水粉餅15g-000粉嫩膚色1個、 VISEE柔光持粧水

粉餅15g-001明亮膚色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

15g-002自然膚色1個、VISEE柔霧幻蜜粉餅(000)2

個、VISEE柔霧幻砂蜜粉餅(001)2個、heme八色眼

影盤9.2g-杏粉3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柔櫻1

總價值6萬58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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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淡紫1個、heme六色眼

影盤9g-杏桔2個、heme六色眼影盤9g-絨粉1個、h

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摩卡棕2個、heme防水持色

眉筆0.5g-橄欖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炭焙灰

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焦糖棕3個、heme臥蠶陰

影筆0.6m1-00Shadow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

11Bright Ivory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2Br

ight Beige3個、heme三色修容餅-02 Tan Contou

r 9g2個、heme校色遮瑕盤-01 Natural Beige1

個、heme 校色遮瑕盤-11 Rose Beige2個、heme

無瑕持久遮瑕蜜-00 Fair 6ml2個、heme無瑕持久

遮瑕蜜-01 Ivory 6ml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

02 Beige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3 Sand

6ml1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0Fair Contour2

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3Pale Contour3個、hem

e光澤打亮餅5.5g-01 RosyDew2個、heme光澤打亮

餅5.5g-02 Honey Bronze3個、heme光澤打亮餅5.

5g-03 Dawn Glod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4 G

lacial White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5 Past

el Pink3個、heme校色遮瑕盤2.1g-21 Olive Bei

ge1個、heme特調腮紅6.5g-01 Ripe Fig3個、hem

e特調腮紅 6.5g-02 Tender Apricot2個、heme特

調腮紅 6.5g-04 Dawn Rose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8 Puff Pink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1

Olive Green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2 Honey

Peach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 4.5g-02 粼光2

個、heme 輕透持妝蜜粉7g-01 柔光2個、heme輕

透持妝蜜粉餅7g-00絲霧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

4.5ml-101 Soft Cedar1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

5ml-102 Serene Coral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

5ml-103 Bright Rose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

ml-104 Ripe Citr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

l-105 Garnet Red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

106 Russet Syrup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

107 Light Lot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1-1

08 Tender Tulip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1

Rosy Taup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2 Ten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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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Ros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4 Burnt

Chili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 4.3g-06 Warm Apr

icot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7 Petal Pink

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9 Mild Muhly2

個、heme清透水感防曬凝膠SPF502個、可伶可俐

魔力吸油紙分享包60片(3入)4個、heme三色修容

餅 9g-01 Natural Contour3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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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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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8號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孟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第208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孟玲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應執行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更正外，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㈠附件一起訴書證據部分補充「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2幀」。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蔡孟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民國114年8月18日調解筆錄、被告與告訴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簽訂之114年4月7日和解書各1件、告訴代理人王韻婷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竊盜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亦危及社會治安，兼衡其並無前科，素行尚可、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且與告訴人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調解成立、與告訴人寶雅公司達成和解，並均已履行賠償（告訴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則經本院通知未到庭調解或陳述意見），可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陳述之身心狀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待業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拘役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如附表編號2、3所犯2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與其中2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完畢，獲2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甚有悔意，並積極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竊得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商品，固屬被告本件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惟業已發還告訴人好市多中和店，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件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查被告竊得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商品，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前揭2告訴人，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件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19時25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店（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店內，徒手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DKNY女睡衣套組、32D.女長袖兩入各1組、象印保溫杯480ML、WOKY保溫杯780ML各2組、PUMA女運動鞋1雙（價值新臺幣【下同】6893元，下稱商品A，嗣已發還）後，放入隨身攜帶之手提袋，攜至結帳櫃檯，僅將購物車內之核桃黑芝麻糊1箱、LEVI'S女連帽外套1件（價值2398元，下稱商品B）放置櫃台結帳，手提袋則自購物車單獨取出背在身上而未結帳即通過結帳櫃檯。嗣蔡孟玲欲從大門離開時，遭安檢人員攔下，並報警處理，乃悉上情。
二、案經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客觀上確實有將商品A放置於隨身手提袋而未結帳，僅就商品B結帳後欲離去之事實。



		㈡　　 

		告訴代理人即好市多中和店主任莊承展於警詢中之指述　　　　　 

		被告在好市多中和店，將商品A放進隨身手提袋，經賣場巡視同仁發現，被告結帳時僅就商品B結帳，在離開大門時遭安檢人員攔下後，坦承商品A未結帳之事實。



		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好市多中和店結帳單、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2片暨截圖照片

		被告至結帳櫃台結帳時，裝有商品A之手提袋與商品B均放置在購物推車上，結帳時被告僅將商品B放置在結帳櫃檯，而逕將手提袋自購物推車取出背在身上，待結帳完畢，再將手提袋、商品B放回購物推車，途中將至大門前時，又將手提袋背在身上，購物推車僅留有商品B，以迴避大門安檢人員，顯非忘記結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上開商品A，業已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
　　　　　　　　　　　　　　　　　　　　　　　 第20831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本署已起訴之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連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4年1月11日16時48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11號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是美板慶店店內，徒手店長羅珮甄管理、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商品，放入隨身購物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㈡於114年1月22日14時2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下稱寶雅公司）內，徒手竊取簡信慧管理、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商品，放入手提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二、案經羅珮甄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寶雅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㈡

		告訴人羅珮甄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㈠之事實。



		㈢

		告訴代理人簡信慧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事實。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114年1月22日商品損失一覽表、商品數量表、台灣大車隊回覆乘客資料各1份、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截圖照片數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再附表編號1之物品，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已與寶雅公司和解，請貴院斟酌量處適當之刑。
三、又一人犯數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另案涉嫌竊盜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年度偵字第1436號案件提起公訴，現已繫屬貴院之事實，有該案起訴書及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憑，是本案與前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一人犯數罪之關係，屬相牽連案件，為免認事用法歧異，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表　　　　　　　　　　　　　
		編號

		所竊商品

		金額（新臺幣）



		1

		VISEE光佑恆吻唇膏13支、VISEE光佑恆吻唇露共9支、VISEE玩霧緻尚唇膏共12支、VISEE精華豐唇蜜共12支、1028雙睫棍睫毛膏共2支、1028飛激長睫毛膏共4支、1028收藏家限量眼影盤共2支、1028唇唇欲凍持色水光唇釉共10支、凱婷飾色打底唇膏4支、凱婷怪獸級持色唇膏共41支、媚比琳煙燻柔霧奶霜唇膏共6支、媚比琳飛天翹防水睫毛膏共1支

		總價值4萬6719元



		2

		SOFINA漾鍵 hello kitty勻亮柔焦舒爽組1個、SOFINA漾繞hellokitty白皙柔焦清爽組1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盒-進化版2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餅-進化版OC012個、媚比琳 FIT ME空氣絲絨蜜粉05透明1個、媚比琳FIT ME反孔特霧空氣粉餅6g(109)3個、媚比琳FIT ME水啵啵裸妝乳30ml(01)3個、媚比琳FIT ME空氣絲絨蜜粉10自然2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自然3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明亮3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o5淚溝提亮1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25暗沉校正2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W10痘印消除1個、媚比琳超持久極細雙效定妝噴霧55ml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C2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N3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W20)3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1)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3)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4)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5)3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1)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2)1個、Visee 柔影全飾眼彩盒(003)2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4)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5)1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310)2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405)1個、VISEE幻飾修容餅5g-聚光2個、VISEE 幻飾修容餅8.5g-陰影2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1光透紫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2柔膚裸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3勻亮綠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柔亮粉1、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澄亮裸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0粉嫩膚色1個、 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1明亮膚色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2自然膚色1個、VISEE柔霧幻蜜粉餅(000)2個、VISEE柔霧幻砂蜜粉餅(001)2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杏粉3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柔櫻1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淡紫1個、heme六色眼影盤9g-杏桔2個、heme六色眼影盤9g-絨粉1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摩卡棕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橄欖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炭焙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焦糖棕3個、heme臥蠶陰影筆0.6m1-00Shadow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1Bright Ivory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2Bright Beige3個、heme三色修容餅-02 Tan Contour 9g2個、heme校色遮瑕盤-01 Natural Beige1個、heme 校色遮瑕盤-11 Rose Beige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0 Fair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1 Ivory 6ml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2 Beige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3 Sand 6ml1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0Fair Contour2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3Pale Contour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1 RosyDew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2 Honey Bronze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3 Dawn Glod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4 Glacial White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5 Pastel Pink3個、heme校色遮瑕盤2.1g-21 Olive Beige1個、heme特調腮紅6.5g-01 Ripe Fig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2 Tender Apricot2個、heme特調腮紅 6.5g-04 Dawn Rose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8 Puff Pink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1 Olive Green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2 Honey Peach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 4.5g-02 粼光2個、heme 輕透持妝蜜粉7g-01 柔光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餅7g-00絲霧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1 Soft Cedar1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2 Serene Coral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3 Bright Rose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4 Ripe Citr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5 Garnet Red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6 Russet Syrup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7 Light Lot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1-108 Tender Tulip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1 Rosy Taup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2 Tender Ros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4 Burnt Chili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 4.3g-06 Warm Apricot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7 Petal Pink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9 Mild Muhly2個、heme清透水感防曬凝膠SPF502個、可伶可俐魔力吸油紙分享包60片(3入)4個、heme三色修容餅 9g-01 Natural Contour3個

		總價值6萬589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8號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孟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36

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第20831號），因被

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

　　主　文

蔡孟玲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如附表

編號2、3所示部分，應執行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

    、更正外，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追

    加起訴書之記載：

　㈠附件一起訴書證據部分補充「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2幀」。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蔡孟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

    民國114年8月18日調解筆錄、被告與告訴人寶雅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簽訂之114年4月7日和解書各1件、

    告訴代理人王韻婷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竊盜手段不勞而獲

    ，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亦危及社會治安，兼衡其並無前

    科，素行尚可、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

    價值、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且與告訴人統

    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調解成立、與告訴人寶雅公司達成

    和解，並均已履行賠償（告訴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好市多中和店〕則經本院通知未到庭調解或陳述意見），可

    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陳述之身心狀況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待業中、

    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拘

    役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如附表

    編號2、3所犯2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

    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

    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

    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

    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與其中2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

    行賠償完畢，獲2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甚有悔意，並

    積極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

    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

    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竊得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商品，固屬被告本件竊盜犯行

    之犯罪所得，惟業已發還告訴人好市多中和店，有贓物認領

    保管單1件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

    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查被告竊得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商品，均屬被告之

    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前揭2告訴人，本院認已達到沒

    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

    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

    ，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件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19時2

    5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中

    和店（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店內，徒手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

    DKNY女睡衣套組、32D.女長袖兩入各1組、象印保溫杯480ML

    、WOKY保溫杯780ML各2組、PUMA女運動鞋1雙（價值新臺幣

    【下同】6893元，下稱商品A，嗣已發還）後，放入隨身攜

    帶之手提袋，攜至結帳櫃檯，僅將購物車內之核桃黑芝麻糊

    1箱、LEVI'S女連帽外套1件（價值2398元，下稱商品B）放

    置櫃台結帳，手提袋則自購物車單獨取出背在身上而未結帳

    即通過結帳櫃檯。嗣蔡孟玲欲從大門離開時，遭安檢人員攔

    下，並報警處理，乃悉上情。

二、案經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

    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客觀上確實有將商品A放置於隨身手提袋而未結帳，僅就商品B結帳後欲離去之事實。 ㈡　　  告訴代理人即好市多中和店主任莊承展於警詢中之指述　　　　　  被告在好市多中和店，將商品A放進隨身手提袋，經賣場巡視同仁發現，被告結帳時僅就商品B結帳，在離開大門時遭安檢人員攔下後，坦承商品A未結帳之事實。 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好市多中和店結帳單、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2片暨截圖照片 被告至結帳櫃台結帳時，裝有商品A之手提袋與商品B均放置在購物推車上，結帳時被告僅將商品B放置在結帳櫃檯，而逕將手提袋自購物推車取出背在身上，待結帳完畢，再將手提袋、商品B放回購物推車，途中將至大門前時，又將手提袋背在身上，購物推車僅留有商品B，以迴避大門安檢人員，顯非忘記結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上開商品

    A，業已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

    聲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

　　　　　　　　　　　　　　　　　　　　　　　 第20831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本署已起訴之114年

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連案件，認宜追加起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4年1月11日16時48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

    、11號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是美板慶店店內，徒手

    店長羅珮甄管理、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

    商品，放入隨身購物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㈡於114年1月22日14時2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寶

    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下稱寶

    雅公司）內，徒手竊取簡信慧管理、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

    編號2所示之商品，放入手提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

    去。

二、案經羅珮甄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寶雅公司訴請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㈡ 告訴人羅珮甄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㈠之事實。 ㈢ 告訴代理人簡信慧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事實。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114年1月22日商品損失一覽表、商品數量表、台灣大車隊回覆乘客資料各1份、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截圖照片數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

    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再附表編

    號1之物品，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請

    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已與寶雅公司和解

    ，請貴院斟酌量處適當之刑。

三、又一人犯數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

    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

    、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另案涉嫌竊盜部分，

    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年度偵字第1436號案件提起公訴，現已

    繫屬貴院之事實，有該案起訴書及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各1份在卷可憑，是本案與前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一人犯數

    罪之關係，屬相牽連案件，為免認事用法歧異，爰依法追加

    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表　　　　　　　　　　　　　

編號 所竊商品 金額（新臺幣） 1 VISEE光佑恆吻唇膏13支、VISEE光佑恆吻唇露共9支、VISEE玩霧緻尚唇膏共12支、VISEE精華豐唇蜜共12支、1028雙睫棍睫毛膏共2支、1028飛激長睫毛膏共4支、1028收藏家限量眼影盤共2支、1028唇唇欲凍持色水光唇釉共10支、凱婷飾色打底唇膏4支、凱婷怪獸級持色唇膏共41支、媚比琳煙燻柔霧奶霜唇膏共6支、媚比琳飛天翹防水睫毛膏共1支 總價值4萬6719元 2 SOFINA漾鍵 hello kitty勻亮柔焦舒爽組1個、SOFINA漾繞hellokitty白皙柔焦清爽組1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盒-進化版2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餅-進化版OC012個、媚比琳 FIT ME空氣絲絨蜜粉05透明1個、媚比琳FIT ME反孔特霧空氣粉餅6g(109)3個、媚比琳FIT ME水啵啵裸妝乳30ml(01)3個、媚比琳FIT ME空氣絲絨蜜粉10自然2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自然3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明亮3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o5淚溝提亮1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25暗沉校正2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W10痘印消除1個、媚比琳超持久極細雙效定妝噴霧55ml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C2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N3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W20)3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1)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3)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4)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5)3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1)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2)1個、Visee 柔影全飾眼彩盒(003)2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4)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5)1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310)2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405)1個、VISEE幻飾修容餅5g-聚光2個、VISEE 幻飾修容餅8.5g-陰影2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1光透紫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2柔膚裸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3勻亮綠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柔亮粉1、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澄亮裸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0粉嫩膚色1個、 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1明亮膚色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2自然膚色1個、VISEE柔霧幻蜜粉餅(000)2個、VISEE柔霧幻砂蜜粉餅(001)2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杏粉3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柔櫻1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淡紫1個、heme六色眼影盤9g-杏桔2個、heme六色眼影盤9g-絨粉1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摩卡棕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橄欖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炭焙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焦糖棕3個、heme臥蠶陰影筆0.6m1-00Shadow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1Bright Ivory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2Bright Beige3個、heme三色修容餅-02 Tan Contour 9g2個、heme校色遮瑕盤-01 Natural Beige1個、heme 校色遮瑕盤-11 Rose Beige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0 Fair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1 Ivory 6ml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2 Beige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3 Sand 6ml1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0Fair Contour2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3Pale Contour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1 RosyDew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2 Honey Bronze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3 Dawn Glod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4 Glacial White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5 Pastel Pink3個、heme校色遮瑕盤2.1g-21 Olive Beige1個、heme特調腮紅6.5g-01 Ripe Fig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2 Tender Apricot2個、heme特調腮紅 6.5g-04 Dawn Rose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8 Puff Pink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1 Olive Green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2 Honey Peach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 4.5g-02 粼光2個、heme 輕透持妝蜜粉7g-01 柔光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餅7g-00絲霧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1 Soft Cedar1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2 Serene Coral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3 Bright Rose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4 Ripe Citr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5 Garnet Red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6 Russet Syrup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7 Light Lot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1-108 Tender Tulip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1 Rosy Taup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2 Tender Ros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4 Burnt Chili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 4.3g-06 Warm Apricot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7 Petal Pink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9 Mild Muhly2個、heme清透水感防曬凝膠SPF502個、可伶可俐魔力吸油紙分享包60片(3入)4個、heme三色修容餅 9g-01 Natural Contour3個 總價值6萬589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8號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孟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第208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孟玲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應執行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更正外，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㈠附件一起訴書證據部分補充「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2幀」。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蔡孟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民國114年8月18日調解筆錄、被告與告訴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簽訂之114年4月7日和解書各1件、告訴代理人王韻婷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竊盜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亦危及社會治安，兼衡其並無前科，素行尚可、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且與告訴人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調解成立、與告訴人寶雅公司達成和解，並均已履行賠償（告訴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則經本院通知未到庭調解或陳述意見），可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陳述之身心狀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待業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拘役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如附表編號2、3所犯2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與其中2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完畢，獲2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甚有悔意，並積極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竊得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商品，固屬被告本件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惟業已發還告訴人好市多中和店，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件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查被告竊得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商品，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前揭2告訴人，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件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19時25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店（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店內，徒手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DKNY女睡衣套組、32D.女長袖兩入各1組、象印保溫杯480ML、WOKY保溫杯780ML各2組、PUMA女運動鞋1雙（價值新臺幣【下同】6893元，下稱商品A，嗣已發還）後，放入隨身攜帶之手提袋，攜至結帳櫃檯，僅將購物車內之核桃黑芝麻糊1箱、LEVI'S女連帽外套1件（價值2398元，下稱商品B）放置櫃台結帳，手提袋則自購物車單獨取出背在身上而未結帳即通過結帳櫃檯。嗣蔡孟玲欲從大門離開時，遭安檢人員攔下，並報警處理，乃悉上情。
二、案經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客觀上確實有將商品A放置於隨身手提袋而未結帳，僅就商品B結帳後欲離去之事實。



		㈡　　 

		告訴代理人即好市多中和店主任莊承展於警詢中之指述　　　　　 

		被告在好市多中和店，將商品A放進隨身手提袋，經賣場巡視同仁發現，被告結帳時僅就商品B結帳，在離開大門時遭安檢人員攔下後，坦承商品A未結帳之事實。



		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好市多中和店結帳單、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2片暨截圖照片

		被告至結帳櫃台結帳時，裝有商品A之手提袋與商品B均放置在購物推車上，結帳時被告僅將商品B放置在結帳櫃檯，而逕將手提袋自購物推車取出背在身上，待結帳完畢，再將手提袋、商品B放回購物推車，途中將至大門前時，又將手提袋背在身上，購物推車僅留有商品B，以迴避大門安檢人員，顯非忘記結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上開商品A，業已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
　　　　　　　　　　　　　　　　　　　　　　　 第20831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本署已起訴之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連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4年1月11日16時48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11號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是美板慶店店內，徒手店長羅珮甄管理、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商品，放入隨身購物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㈡於114年1月22日14時2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下稱寶雅公司）內，徒手竊取簡信慧管理、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商品，放入手提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二、案經羅珮甄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寶雅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㈡

		告訴人羅珮甄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㈠之事實。



		㈢

		告訴代理人簡信慧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事實。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114年1月22日商品損失一覽表、商品數量表、台灣大車隊回覆乘客資料各1份、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截圖照片數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再附表編號1之物品，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已與寶雅公司和解，請貴院斟酌量處適當之刑。
三、又一人犯數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另案涉嫌竊盜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年度偵字第1436號案件提起公訴，現已繫屬貴院之事實，有該案起訴書及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憑，是本案與前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一人犯數罪之關係，屬相牽連案件，為免認事用法歧異，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表　　　　　　　　　　　　　
		編號

		所竊商品

		金額（新臺幣）



		1

		VISEE光佑恆吻唇膏13支、VISEE光佑恆吻唇露共9支、VISEE玩霧緻尚唇膏共12支、VISEE精華豐唇蜜共12支、1028雙睫棍睫毛膏共2支、1028飛激長睫毛膏共4支、1028收藏家限量眼影盤共2支、1028唇唇欲凍持色水光唇釉共10支、凱婷飾色打底唇膏4支、凱婷怪獸級持色唇膏共41支、媚比琳煙燻柔霧奶霜唇膏共6支、媚比琳飛天翹防水睫毛膏共1支

		總價值4萬6719元



		2

		SOFINA漾鍵 hello kitty勻亮柔焦舒爽組1個、SOFINA漾繞hellokitty白皙柔焦清爽組1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盒-進化版2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餅-進化版OC012個、媚比琳 FIT ME空氣絲絨蜜粉05透明1個、媚比琳FIT ME反孔特霧空氣粉餅6g(109)3個、媚比琳FIT ME水啵啵裸妝乳30ml(01)3個、媚比琳FIT ME空氣絲絨蜜粉10自然2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自然3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明亮3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o5淚溝提亮1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25暗沉校正2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W10痘印消除1個、媚比琳超持久極細雙效定妝噴霧55ml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C2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N3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W20)3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1)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3)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4)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5)3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1)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2)1個、Visee 柔影全飾眼彩盒(003)2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4)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5)1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310)2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405)1個、VISEE幻飾修容餅5g-聚光2個、VISEE 幻飾修容餅8.5g-陰影2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1光透紫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2柔膚裸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3勻亮綠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柔亮粉1、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澄亮裸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0粉嫩膚色1個、 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1明亮膚色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2自然膚色1個、VISEE柔霧幻蜜粉餅(000)2個、VISEE柔霧幻砂蜜粉餅(001)2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杏粉3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柔櫻1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淡紫1個、heme六色眼影盤9g-杏桔2個、heme六色眼影盤9g-絨粉1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摩卡棕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橄欖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炭焙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焦糖棕3個、heme臥蠶陰影筆0.6m1-00Shadow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1Bright Ivory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2Bright Beige3個、heme三色修容餅-02 Tan Contour 9g2個、heme校色遮瑕盤-01 Natural Beige1個、heme 校色遮瑕盤-11 Rose Beige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0 Fair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1 Ivory 6ml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2 Beige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3 Sand 6ml1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0Fair Contour2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3Pale Contour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1 RosyDew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2 Honey Bronze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3 Dawn Glod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4 Glacial White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5 Pastel Pink3個、heme校色遮瑕盤2.1g-21 Olive Beige1個、heme特調腮紅6.5g-01 Ripe Fig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2 Tender Apricot2個、heme特調腮紅 6.5g-04 Dawn Rose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8 Puff Pink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1 Olive Green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2 Honey Peach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 4.5g-02 粼光2個、heme 輕透持妝蜜粉7g-01 柔光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餅7g-00絲霧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1 Soft Cedar1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2 Serene Coral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3 Bright Rose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4 Ripe Citr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5 Garnet Red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6 Russet Syrup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7 Light Lot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1-108 Tender Tulip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1 Rosy Taup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2 Tender Ros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4 Burnt Chili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 4.3g-06 Warm Apricot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7 Petal Pink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9 Mild Muhly2個、heme清透水感防曬凝膠SPF502個、可伶可俐魔力吸油紙分享包60片(3入)4個、heme三色修容餅 9g-01 Natural Contour3個

		總價值6萬5895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8號

　　　　　　　　　　　　　　　　　 114年度審簡字第127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孟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及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第208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蔡孟玲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如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應執行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事項應予補充、更正外，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㈠附件一起訴書證據部分補充「現場及扣案物品照片2幀」。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蔡孟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本院民國114年8月18日調解筆錄、被告與告訴人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簽訂之114年4月7日和解書各1件、告訴代理人王韻婷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恣意以竊盜手段不勞而獲，所為損害他人財產法益，亦危及社會治安，兼衡其並無前科，素行尚可、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各次竊得財物之價值、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且與告訴人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調解成立、與告訴人寶雅公司達成和解，並均已履行賠償（告訴人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則經本院通知未到庭調解或陳述意見），可認被告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陳述之身心狀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待業中、無人需其扶養照顧等一切情狀，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述之意見，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拘役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如附表編號2、3所犯2罪之犯罪手段及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同、反應之人格特性及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 件附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頗具悔意，且業與其中2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完畢，獲2告訴人表示原諒，堪認被告甚有悔意，並積極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四、沒收：

　㈠被告竊得如附件一起訴書所載商品，固屬被告本件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惟業已發還告訴人好市多中和店，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件在卷可憑，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查被告竊得如附件二追加起訴書附表所示商品，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然因被告已賠償前揭2告訴人，本院認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於本案仍諭知沒收被告上開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阮卓群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明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　法　官  劉安榕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至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附件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附件二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載 蔡孟玲犯竊盜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一：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19時25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店（下稱好市多中和店）店內，徒手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DKNY女睡衣套組、32D.女長袖兩入各1組、象印保溫杯480ML、WOKY保溫杯780ML各2組、PUMA女運動鞋1雙（價值新臺幣【下同】6893元，下稱商品A，嗣已發還）後，放入隨身攜帶之手提袋，攜至結帳櫃檯，僅將購物車內之核桃黑芝麻糊1箱、LEVI'S女連帽外套1件（價值2398元，下稱商品B）放置櫃台結帳，手提袋則自購物車單獨取出背在身上而未結帳即通過結帳櫃檯。嗣蔡孟玲欲從大門離開時，遭安檢人員攔下，並報警處理，乃悉上情。

二、案經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客觀上確實有將商品A放置於隨身手提袋而未結帳，僅就商品B結帳後欲離去之事實。 ㈡　　  告訴代理人即好市多中和店主任莊承展於警詢中之指述　　　　　  被告在好市多中和店，將商品A放進隨身手提袋，經賣場巡視同仁發現，被告結帳時僅就商品B結帳，在離開大門時遭安檢人員攔下後，坦承商品A未結帳之事實。 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及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好市多中和店結帳單、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2片暨截圖照片 被告至結帳櫃台結帳時，裝有商品A之手提袋與商品B均放置在購物推車上，結帳時被告僅將商品B放置在結帳櫃檯，而逕將手提袋自購物推車取出背在身上，待結帳完畢，再將手提袋、商品B放回購物推車，途中將至大門前時，又將手提袋背在身上，購物推車僅留有商品B，以迴避大門安檢人員，顯非忘記結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又上開商品A，業已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件二：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5974號

　　　　　　　　　　　　　　　　　　　　　　　 第20831號

　　被　　　告　蔡孟玲　女　4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本署已起訴之114年度偵字第1436號案件，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連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孟玲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4年1月11日16時48分許，至新北市○○區○○路0段0號、11號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康是美板慶店店內，徒手店長羅珮甄管理、竊取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商品，放入隨身購物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㈡於114年1月22日14時2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下稱寶雅公司）內，徒手竊取簡信慧管理、置於商品架上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商品，放入手提袋後，未經結帳即步出大門離去。

二、案經羅珮甄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寶雅公司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蔡孟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 ㈡ 告訴人羅珮甄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㈠之事實。 ㈢ 告訴代理人簡信慧於警詢中之指述 犯罪事實一㈡之事實。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㈣ 寶雅公司-板橋雙十店114年1月22日商品損失一覽表、商品數量表、台灣大車隊回覆乘客資料各1份、監視器影像畫面暨截圖照片數張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再附表編號1之物品，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已與寶雅公司和解，請貴院斟酌量處適當之刑。

三、又一人犯數罪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且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連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另案涉嫌竊盜部分，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4年度偵字第1436號案件提起公訴，現已繫屬貴院之事實，有該案起訴書及被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各1份在卷可憑，是本案與前開已起訴之案件具有一人犯數罪之關係，屬相牽連案件，為免認事用法歧異，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檢　察　官　阮卓群　

附表　　　　　　　　　　　　　

編號 所竊商品 金額（新臺幣） 1 VISEE光佑恆吻唇膏13支、VISEE光佑恆吻唇露共9支、VISEE玩霧緻尚唇膏共12支、VISEE精華豐唇蜜共12支、1028雙睫棍睫毛膏共2支、1028飛激長睫毛膏共4支、1028收藏家限量眼影盤共2支、1028唇唇欲凍持色水光唇釉共10支、凱婷飾色打底唇膏4支、凱婷怪獸級持色唇膏共41支、媚比琳煙燻柔霧奶霜唇膏共6支、媚比琳飛天翹防水睫毛膏共1支 總價值4萬6719元 2 SOFINA漾鍵 hello kitty勻亮柔焦舒爽組1個、SOFINA漾繞hellokitty白皙柔焦清爽組1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盒-進化版2個、SOFINA漾鍵輕妝綺肌長效粉餅-進化版OC012個、媚比琳 FIT ME空氣絲絨蜜粉05透明1個、媚比琳FIT ME反孔特霧空氣粉餅6g(109)3個、媚比琳FIT ME水啵啵裸妝乳30ml(01)3個、媚比琳FIT ME空氣絲絨蜜粉10自然2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自然3個、媚比琳反孔特霧全進化零瑕嫩粉餅明亮3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o5淚溝提亮1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N25暗沉校正2個、媚比琳淚溝無痕遮瑕膏10ml-W10痘印消除1個、媚比琳超持久極細雙效定妝噴霧55ml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C2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N30)3個、媚比琳裸霧光持久水粉底35ml(W20)3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1)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3)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4)1個、凱婷無暇美肌濾鏡氣墊10g(05)3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1)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2)1個、Visee 柔影全飾眼彩盒(003)2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4)1個、Visee柔影全飾眼彩盒(005)1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310)2個、VISEE濾鏡美肌粉餅(405)1個、VISEE幻飾修容餅5g-聚光2個、VISEE 幻飾修容餅8.5g-陰影2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1光透紫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2柔膚裸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003勻亮綠1個、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柔亮粉1、VISEE光妍濾鏡飾底乳30g-澄亮裸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0粉嫩膚色1個、 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1明亮膚色1個、VISEE柔光持粧水粉餅15g-002自然膚色1個、VISEE柔霧幻蜜粉餅(000)2個、VISEE柔霧幻砂蜜粉餅(001)2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杏粉3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柔櫻1個、heme八色眼影盤9.2g-淡紫1個、heme六色眼影盤9g-杏桔2個、heme六色眼影盤9g-絨粉1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摩卡棕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0.5g-橄欖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炭焙灰2個、heme防水持色眉筆-焦糖棕3個、heme臥蠶陰影筆0.6m1-00Shadow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1Bright Ivory3個、heme霧面臥蠶筆0.28g-12Bright Beige3個、heme三色修容餅-02 Tan Contour 9g2個、heme校色遮瑕盤-01 Natural Beige1個、heme 校色遮瑕盤-11 Rose Beige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0 Fair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1 Ivory 6ml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2 Beige 6ml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03 Sand 6ml1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0Fair Contour2個、heme三色修容餅9g-03Pale Contour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1 RosyDew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2 Honey Bronze3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3 Dawn Glod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4 Glacial White2個、heme光澤打亮餅5.5g-05 Pastel Pink3個、heme校色遮瑕盤2.1g-21 Olive Beige1個、heme特調腮紅6.5g-01 Ripe Fig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2 Tender Apricot2個、heme特調腮紅 6.5g-04 Dawn Rose3個、heme特調腮紅 6.5g-08 Puff Pink1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1 Olive Green2個、heme無瑕持久遮瑕蜜-22 Honey Peach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 4.5g-02 粼光2個、heme 輕透持妝蜜粉7g-01 柔光2個、heme輕透持妝蜜粉餅7g-00絲霧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1 Soft Cedar1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2 Serene Coral3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3 Bright Rose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4 Ripe Citr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5 Garnet Red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6 Russet Syrup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l-107 Light Lotus2個、heme柔霧慕斯唇釉4.5m1-108 Tender Tulip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1 Rosy Taup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2 Tender Rose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 -04 Burnt Chili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 4.3g-06 Warm Apricot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7 Petal Pink2個、heme極致緞光唇膏4.3g-09 Mild Muhly2個、heme清透水感防曬凝膠SPF502個、可伶可俐魔力吸油紙分享包60片(3入)4個、heme三色修容餅 9g-01 Natural Contour3個 總價值6萬5895元 

 

　　　　　　　　　　　　　　　　　　　　　　　　　



